臺中市龍井區龍泉國民小學創校100週年「校慶感恩餐會」報名表
(二)個別參加(請詳填，以便聯絡通知)                   桌次：         
	聯絡人
	
	導　師
	老師

	畢業年
	民國　　　　　　年畢業，第　　　　　　屆，班級：　　　　　　　班

	電　話
	手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市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地　址
	□□□  　　　　市(縣)　　　　區(市鄉鎮)　　　　　路(街)　　　段
　　　  　　　　　巷　　　　　弄　　　　　號　　　　樓之　　　

	E-mail
	

	編號
	姓  名
	聯絡電話
	桌次
	編號
	姓  名
	聯絡電話
	桌次

	1
	
	
	
	6
	
	
	

	2
	
	
	
	7
	
	
	

	3
	
	
	
	8
	
	
	

	4
	
	
	
	9
	
	
	

	5
	
	
	
	10
	人數已達10人，改採團體認桌


註:若個別參加人數達8-9人，可考慮改採「團體認桌」方式。
【說明】

1、 歡慶龍泉國小創校100週年，學校將於109年11月22日(星期日)中午舉辦
「100週年校慶慶祝暨表揚大會」，並於當日舉辦「校慶感恩餐會」，
敬邀歷屆校友、師長、家長、社區好夥伴、各界關心教育人士踴躍參加。
2、 感恩餐會採「認桌」方式為原則，以10人為一桌，如有孩童需安排座位者仍以1人計，您有以下兩種選擇方式：

(一)團體認桌：採桌長制，以桌為單位，每桌餐費為6,000元。

(二)個別參加：每人餐費為600元，桌次由主辦單位負責安排。

3、 團體認桌：歡迎歷屆校友、師長、家長、貴賓踴躍參加，由認桌人負責連絡及接待工作。

4、 參加人員確定後，請認桌人或聯絡人將報名表於109年10月23日(星期五  )前逕送總務處事務組代收，餐費款項將委由總務處出納組代收，或匯款至臺中市龍井區龍泉國民小學學生家長委員會100週年校慶基金（戶名：龍泉國小家長會，金融機構：龍井郵局，代號：700 ，帳號：0141438-0201014   ），匯款者請將匯款收據影本及報名表傳真或E-mail至總務處事務組，以便開立收據。
傳真:(04)26354123  電話:(04)26353340＃203
電子郵件(E-mail)：mabel@mail.lces.tc.edu.tw 
5、 歡迎您聯絡同學一起回母校參加餐會，並召開同學會敘舊。
6、 校友如有意願捐款贊助母校，悉數作為100週年校慶慶典活動經費。
龍泉國小100週年校慶籌備委員會 製
